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债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2021 年 8 月 30 日，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亮股

份”）第七届董事会召开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开发行可转债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项目中的“有色金属材料深（精）加工

项目（一期）”和“补流还贷项目”进行结项，并将两个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等。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海亮股份公开发行可转债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

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就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审慎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943 号）核准，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

面值总额 315,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6 年，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15,000 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12,841.14 万元。

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9 年 11 月

27 日出具的大信专审字[2019]第 4-00133 号《验证报告》验证确认。 

二、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



  

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8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及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该等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仅用于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

海亮铜业有限公司、重庆海亮铜业有限公司、海亮铜业得克萨斯有限公司（以下

统称“甲方”）、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人）（以下简称“丙方”）分别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行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统称“乙方”）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在各银行

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元 

开户单位 开户行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备注 

浙江海亮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绍兴诸暨

店口支行 

121102532920193227

7 
0.00 已注销 注 1 

浙江海亮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绍兴诸暨

店口支行 

121102532920190604

3 
572,000,000.00 2,326,552.24  

上海海亮铜

业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绍兴诸暨

店口支行 

121102532920192535

2 
235,000,000.00 6,081,186.78  

重庆海亮铜

业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市萧山区支行营业

部 

933002010037888889 210,000,000.00 970.39  

浙江海亮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诸暨店口支行 
00000405249676879 328,000,000.00 7,343,586.25  

浙江海亮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诸暨店口支行 
00000405246762660 423,281,398.40 8,356.21  

海亮铜业得

克萨斯有限

公司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 

NRA372847USD0000

1 
 25,307,705.19 注 2 

浙江海亮股

份有限公司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 

190678CNY15311 1,150,000,000.00 7,746.80  

海亮奥托铜

管（泰国）有

汇丰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015-177744-055  已注销 注 3 



  

开户单位 开户行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备注 

限公司 

浙江海亮股

份有限公司 

汇丰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635-124647-011  已注销 注 3 

海亮奥托铜

管（泰国）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泰国分行 
5100051178  0.21 注 4 

海亮奥托铜

管（泰国）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泰国分行 
5100051151  2,855.69 注 5 

浙江海亮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诸暨店口

支行 

121102402920200028

2 
 21,805,543.41 注 6 

浙江海亮股

份有限公司 

汇丰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635-124647-011 210,130,000.00 已注销 注 6 

合  计 3,128,411,398.40 62,884,503.18  

注 1：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店口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1211025329201932277的账户是募集资金的验资户,公司已于 2020年 9月 30日注销。  

注 2：海亮铜业得克萨斯有限公司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开立的账号为

NRA372847USD00001的账户为美元账户，2021年 6月 30日余额为 3,917,540.78美元。截止日余额按照 2020

年 12月 31日的汇率折算人民币 25,307,705.19元。 

注 3：海亮奥托铜管（泰国）有限公司及浙江海股份有限公司在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开立的账号 015-177744-055、635-124647-011，企业已于 2020年 5月 6日注销。 

注 4：海亮奥托铜管（泰国）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国分行开立的账号为 5100051178

的账户为泰铢账户，2021 年 6 月 30 日余额为 1.03 泰铢,截止日余额按照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汇率折算为

人民币 0.21元。 

注 5：海亮奥托铜管（泰国）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国分行开立的账号为 5100051151

的账户为美元账户，2021年 6月 30日余额为 442.05美元，截止日余额按照 2021年 6月 30日的汇率折算

人民币 2,855.69元。 

注 6：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在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开立的账号为 635-124647-011的

账户于 2020年 5月 7日注销，注销时将账户内剩余资金转入公司在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店口

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1211024029202000282的账户内。



  

（二）拟结项募投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拟结项募投项目“有色金属材料深（精）加工

项目（一期）”和“补流还贷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有色金属材料深

（精）加工项目（一

期） 

21,000.00 21,000.00 20,999.90 99.99% 2021 年 

补流还贷项目 42,328.14 42,328.14 42,327.30 99.99% 不适用 

2021 年 8 月 30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

发行可转债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将已实施完毕的部分可转债募投项目结余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开户行 账号 募集资金用途 
2021 年 8 月

29 日余额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市萧山区

支行营业部 

933002010037888889 
有色金属材料深（精）

加工项目（一期） 
0. 1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诸暨店口支行 
00000405246762660 补流还贷项目 0.83 

合 计 / / 0.93 

 

三、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使用计划  

鉴于公司募投项目“有色金属材料深（精）加工项目（一期）”和“补流还

贷项目”已实施完毕，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活动的需要，公司拟将前述项目节余的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二）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前述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满足公司日常经

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风险，提升公司的 



  

盈利能力，必要性和合理性充分。 

将拟结项募投项目节余的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公司董事会将授

权相关人员在募集资金专户清零后办理相关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事项。公司此次

将部分已终止公开发行可转债募投项目的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

影响公司其他募投项目的实施。 

四、相关审议及批准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行可转债部分募投

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同意将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债项目中的“有色金属材料深（精）加工项目（一期）”和“补流还贷

项目”进行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及业

务发展等。 

（二）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慎核查，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是根据公司整体发展规划，并综合考虑实际情况

做出的审慎决策，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求和实际

经营需要，有利于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价值。 

公司本次将已结项募投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履行

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

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事项时，审议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三）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是基于公司业务战略和经营情况的需

要，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公

司经营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提高盈利能力，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已履行了

必要的决策程序。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

准，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已履行了本核查意见出具前应履行的必要

的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相关

规定。该事项是公司基于自身业务规划和发展战略所做出的调整，符合公司整体

利益，有利于公司提高经营规模及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 

保荐机构对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债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

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安用兵                     毛剑敏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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